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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1584211]1.总 则
1.0.1 为规范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以下简称建筑密封胶）在建筑工程中应用，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范适用于硅酮类和改性硅酮类建筑密封胶在建筑构件、组件及装置中的接缝密封设计和施工。其他类别建筑密封胶应用技术可参照本规程要求进行。
1.0.3  建筑密封胶的应用技术除应遵守本次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61584212]2.术 语
2.0.1 建筑密封胶
     能承受接缝位移以达到气密、水密目的，以非成型状态去嵌入接缝且通过与接缝表面粘结密封的材料。
2.0.2 硅酮密封胶
以聚硅氧烷为主要成分，室温固化的单组分和多组分密封胶。
2.0.3 改性硅酮密封胶
    以端硅氧烷聚醚为主要成分，室温固化的单组分和多组分密封胶。
2.0.4 位移能力
填入接缝的密封胶适应接缝位移并保持有效密封胶的变形量。
2.0.5 相容性
密封胶与其他材料的接触面互相不产生不良的物理化学反应的性能。
2.0.6  基材
表面填嵌密封胶的基层材料。
2.0.7  粘结性
密封胶在给定基材上的粘结性能。
2.0.8耐久性
密封胶在给定的使用条件下可能的使用寿命。
2.0.9污染性
密封胶对所填充的接缝周边基材的污染程度。
2.0.10  耐候性
密封胶抵抗日光、湿度、风雨等气候条件的能力。
2.0.11  二面粘结
在接缝中填充密封胶时，只是与接缝两侧面粘结而不与接缝底面材料粘结的方法，主要用于位移接缝。
2.0.12 三面粘结
在接缝中填充密封胶时，与接缝两侧面和底面均粘结的方法，常用于非位移接缝。
2.0.13  底涂料
在密封胶施工之前，为保证粘结性能而涂敷于接缝表面上的涂料。
2.0.14  防粘材料
在建筑结构的指定接触面上防止粘结的材料。
2.0.15  背衬材料
安装于接缝内用于限制密封胶密封深度和确定密封胶背面形状的材料。
2.0.16 粘结破坏
密封胶与粘结基材界面发生的破坏现象。
2.0.17 内聚破坏
    密封胶本体发生的破坏。











[bookmark: _Toc161584213]3 建筑密封胶
3.0.1 建筑密封胶产品类别应符合表3.0.1的规定。
表3.0.1  建筑密封胶产品类别
	类别
	硅酮类
	改性硅酮类
	聚氨酯类
	聚硫类
	丙烯酸类
	丁基类

	聚合物
代号
	SR
	MS
	PU
	PS
	AC
	BU



3.0.2  建筑密封胶的产品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硅酮建筑密封胶按固化机理分为：A型（酸性）和B型（中性）两种类型；        
2 硅酮建筑密封胶用途分为G类（镶嵌玻璃用）和F类（建筑接缝用）两种类别；
3 产品按组份分为单组分（Ⅰ）和多组分（Ⅱ）两个品种；   
4 产品按位移能力分为50，35，25、20四个级别，密封胶级别应符合表3.0.2的要求； 
表3.0.2  密封胶级别
	级别
	试验拉压幅度（%）
	位移能力（%）

	50
	±50
	50

	35
	±35
	35

	25
	±25
	25

	20
	±20
	20


5 产品按拉伸模量分为高模量（HM）和低模量（LM）两个级别。
3.0.3 建筑密封胶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3.0.3的要求。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GB/T14683执行。

表3.0.3-1硅酮建筑密封胶（SR）的理化性能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50LM
	50HM
	35LM
	35HM
	25LM
	25HM
	25LM
	25HM

	1
	密度/（g/cm3）
	规定值±0.1

	2
	下垂度/mm
	≤3

	3
	表干时间a/h
	≤3

	4
	挤出性/（ml/min）
	≥150

	5
	适用期b
	供需双方商定

	6
	弹性恢复率/%
	≥80

	7
	拉伸模
量/MPa
	23℃
	≤0.4和
≤0.6
	＞0.4或
＞0.6
	≤0.4和
≤0.6
	＞0.4或
＞0.6
	≤0.4和
≤0.6
	＞0.4或
＞0.6
	≤0.4和
≤0.6
	＞0.4或
＞0.6

	
	
	-20℃
	
	
	
	
	
	
	
	

	8
	定伸粘结性
	无破坏

	9
	浸水后定伸粘结性
	无破坏

	10
	冷拉热压后粘结性
	无破坏

	11
	紫外线辐射后粘结性c
	无破坏

	12
	浸水光照后粘结性d
	无破坏

	13
	质量损失率/%
	≤8

	14
	烷烃增塑剂e
	不得检出

	a允许采用供需双方商定的其他指标值
b 仅适用于多组分产品。
c 仅适用于Gn类产品
d 仅适用于Gw类产品




表3.0.3-2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MS）的理化性能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25LM
	25HM
	20LM
	20HM
	20LM-R

	1
	密度/（g/cm3）
	规定值±0.1

	2
	下垂度/mm
	≤3

	3
	表干时间/h
	≤24

	4
	挤出性a/（ml/min）
	≥150

	5
	适用期b /min
	≥30

	6
	弹性恢复率/%
	≥70
	≥70
	≥60
	≥60
	—

	7
	定伸永久变形/%
	—
	—
	—
	—
	＞0.5

	8
	拉伸模
量/MPa
	23℃
	≤0.4和
≤0.6
	＞0.4或
＞0.6
	≤0.4和
≤0.6
	＞0.4或
＞0.6
	≤0.4和
≤0.6

	
	
	-20℃
	
	
	
	
	

	9
	定伸粘结性
	无破坏

	10
	浸水后定伸粘结性
	无破坏

	11
	冷拉-热压后粘结性
	无破坏

	12
	质量损失率/%
	≤8

	a 仅适用于单组分产品
b仅适用于多组分产品；允许采用供需双方商定的其他指标值。



3.0.4 建筑密封胶的标识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标识方法按名称、类型、类别、级别、次级别、标准号顺序进行；
2.标识示例
镶装玻璃用25级高模量酸性硅酮建筑密封胶，标识为：
硅酮建筑密封胶A  G  25 HM  GB/T14683-2017。
3.0.5 建筑密封胶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
1）产品应为细腻、均匀膏状物，不应有气泡、
2）产品的颜色与供需双方商定的样品相比，不得有明显差异。
2 理化性能
产品的理化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
3.0.6 建筑密封胶产品检验应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1 生产厂应对每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为外观、下垂度、表干时间、挤出性、拉伸模量、定伸粘结性；
2 正常生产时，生产厂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应按第3.0.3条表3.0.3中全部要求进行。
3.0.7 产品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标志
产品最小包装上应有牢固的不褪色标志，内容包括：
1） 产品名称；
2） 产品标记；
3） 生产日期、批号和保质期；
4） 净容量或净质量；
5） 制造方名称和地址；
6） 商标；
7） 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2 包装
1） 产品采用支装或桶装，包装容器应密闭；
2） 包装箱或包装桶除应有标志外，还应有防雨、防潮、防晒和防撞击标志；
3） 产品出厂时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3 运输
产品运输时应防止泄露、雨淋、撞击、挤压包装，产品按非危险品运输。
4 贮存
1） 产品应在干燥、通风、阴凉的场所贮存，贮存温度不超过27℃；
2） 产品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不少于6个月。
3.0.8 建筑密封胶相关产品标准，应符合表3.0.8的要求。
表3.0.8 建筑密封胶相关产品标准
	类别
	产品标准
	标准编号

	

硅

酮

类
	1、《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SR类）》
	GB/T14683

	
	2、《石材用建筑密封胶（SR类）》
	GB/T23251

	
	3、《建筑用阻燃密封胶（SR类）》
	GB/T24257

	
	4、《中空玻璃用弹性密封胶（SR类）》
	GB/T29755

	
	5、《建筑门窗幕墙用中空玻璃弹性密封胶》
	JG/T471

	
	6、《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胶》
	JC/T881

	
	7、《幕墙玻璃接缝用密封胶》
	JC/T882

	
	8、《金属板用建筑密封胶》（SR类）
	JC/T884

	
	9、《建筑用防霉密封胶》（SR类）
	JC/T885

	
	10、《道路接缝用密封胶》（SR类）
	JC/T976

	
改
性
硅
酮
类
	1、《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MS类）
	GB/T14683

	
	2、《石材用建筑密封胶》（MS类）
	GB/T24251

	
	3、《建筑用阻燃密封胶》（MS类）
	GB/T24257

	
	4、《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胶》
	JC/T881

	
	5、《金属板用建筑密封胶》（MS类）
	JC/T884

	
	6、《建筑用防霉密封胶》（MS类）
	JC/T885


3.0.9 建筑密封胶的有害物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GB30982的规定进行测试。

[bookmark: _Toc161584214]4 接缝密封设计
[bookmark: _Toc161584215]4.1 一般规定
4.1.1 接缝密封设计应保证密封部位防止水汽和灰尘、防雷、阻燃、隔声、环保等性能，其密封胶应具有一定的粘结性、适用性和耐久性。
4.1.2 建筑密封胶的选用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根据接缝变形的大小及接缝的宽度，选择位移能力相适应的密封胶；
2 根据接缝粘结性，选择与基层材料相容的密封胶；
3 根据接缝部位的暴露程度，选择耐紫外线老化、热老化、耐浸水等性能相适应的密封胶。
4.1.3 在接缝中填充密封胶的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二面粘结     
1） 在接缝中填充密封胶时，只与接缝两侧面粘结而不与接缝底面粘结的方法；
2） 接缝仅发生拉压变形或剪切变形。
2 三面粘结
1） 在接缝中填充密封胶时，与接缝两侧面和底面均粘结的方法；
2） 接缝发生拉剪组合变形或压剪组合变形。      
[bookmark: _Toc161584216]4.2 材料选用
4.2.1 密封胶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建筑主体的颜色要求选用相应颜色的密封胶；
2 根据建筑对防霉、阻燃、隔声等要求选用相应性能的密封胶；
3 根据建筑密封部位外露要求选用耐候密封胶；
4 根据接缝密封的粘结性和耐久性要求选用弹性密封胶；
5 密封胶的组分宜根据施工现场确定。对固化时间有要求时，应选用多组分密封胶；对固化时间无要求时，可选用单组分密封胶；
6 密封胶的位移能力应根据位移接缝的拉压幅度大小选用相适应的级别；
7 密封胶的拉伸模量应根据接缝位置确定。迎水面宜选用低模量（LM）密封胶；背水面宜选用高模量（HM）密封胶。
4.2.2密封胶与实际工程材料（铝型材、玻璃、水泥、混凝土等）的相容性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T16776 的有关规定执行。    
4.2.3 密封胶与基层材料（底涂料、防粘材料、背衬材料）应具有相容性，并应经试验后确定。
4.2.4 密封胶基层材料的选用除应符合第4.2.3条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底涂料宜按密封胶产品使用说明书选用。混凝土接缝用密封胶的底涂料应选用混凝土界面处理剂，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界面处理剂》JC/T907的有关规定；
2 防粘材料应选用与密封胶不粘结或粘结力弱的隔离材料，密封胶防粘处理部位剥离强度不应大于0.1N/mm;
3 背衬材料应选用与密封胶不粘结或粘结能力弱的材料，并应能适应基层的伸缩变形，同时应具有施工时不变形，压缩复原性和耐久性好等性能。
                        



[bookmark: _Toc161584217]4.3 接缝密封设计
4.3.1 建筑接缝应按密封胶的使用和粘结方式，分为位移接缝和非位移接缝两种类型。建筑接缝密封技术应符合表4.3.1的规定。
表4.3.1  建筑接缝密封技术要求
	接缝种类
	密封部位
	密封材料

	
位
移
接
缝
	装配式建筑外墙构件接缝
	建筑密封胶

	
	建筑幕墙金属型材、石材、玻璃接缝
	建筑密封胶

	
	玻璃幕墙隐框及半隐框与玻璃接缝
	硅酮结构密封胶

	
	建筑屋面刚性保护层与墙体接缝
	建筑密封胶

	
	地下建筑底板、外墙、顶板变形缝
	建筑密封胶

	非 
位
移
接
缝
	伸出外墙管道与墙体接缝
	建筑密封胶

	
	伸出屋面管道与屋石面接缝
	建筑密封胶

	
	装配式建筑内墙构件接缝
	建筑密封胶

	
	建筑门窗与墙体接缝
	建筑密封胶

	
	建筑室内厨卫设备与地面及墙体接缝
	建筑密封胶

	
	建筑接地面分格接缝
	建筑密封胶

	
	建筑室内饰面板、饰面砖接缝
	建筑密封胶



4.3.2  接缝密封涉及使用年限应符合表4.3.2的规定。
表4.3.2接缝密封设计使用年限
	接缝种类
	设计使用年限

	位移接缝
	不应低于10年

	非位移接缝
	不应低于20年



4.3.3位移接缝密封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缝宽度应按接缝位移量计算确定；
2 接缝的相对位移量不应大于可供选择密封胶的位移能力；
3 密封胶填充深度宜为接缝宽度的50%-70%；
4 接缝处的密封胶底部应设置背衬材料。背衬材料应大于接缝宽度20%，嵌入深度应为密封胶的设计厚度；
5 接缝位于迎水面宜选用低模量（LM）密封胶，接缝位于背水面应选用高模量（HM）密封胶。
4.3.4  密封胶接缝尺寸设计流程应符合图4.3.3的规定。
接缝类型判断
位移接缝
密封胶初选
接缝变形量计算
接缝宽度计算
密封及接缝宽度满足要求
确定接缝宽度
确定接缝填充深度








图 4.3.4  密封胶接缝尺寸设计流程

4.3.5 接缝宽度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接缝只发生拉压变形时，接缝宽度可按公式(4.3.5-1) 计算：
                     (4.3.5-1)
2 当接缝仅发生剪切变形时，接缝宽度可按公式(4.3.5-2) 计算。
                  (4.3.5-2)
3 当接缝发生拉剪组合变形时，接缝宽度应按公式(4.3.5-3)计算。
     (4.3.5-3)
4 当接缝发生压剪组合变形时，接缝宽度应按公式4.3.5-4计算。
     (4.3.5-4)

    式中:
—接缝宽度（mm）；
    —接缝的宽度方向变形（mm）；
    —垂直接缝的宽度方向变形（mm）；
 —密封胶位移能力（%），按本规程表3.0.1的规定选取；      —接缝宽度的施工误差，可取±5mm。
4.3.6 接缝在温度作用下的变形量计算应按公式(4.3.6)进行。
          (4.3.6)
   式中: 
—接缝在温度作用下的变形量（mm）；
     —基材温度膨胀系数[（℃）-1]，混凝土可取；
—基材长度（mm）；
—基材有效温度变化（℃），应根据当地气候变化情况确实。
4.3.7 接缝在荷载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如地基变形、混凝土收缩变化、焊接变形或地震等）下的变形量计算，应符合相应技术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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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密封胶施工前，施工单位应通过图纸会审，并应掌握施工图中的细部构造及有关技术要求；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技术措施，并应进行现场技术安全交底。
5.1.2  密封胶施工所用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明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材料进场后，应按规定抽样检验，提出检验报告。工程中严禁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5.1.3  密封胶施工作业人员应经过培训且合格后方可上岗，密封胶施工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作业，不得擅自改变设计及要求。
5.1.4  密封胶施工时，应在每道工序完成检查合格后再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5.1.5  密封胶施工过程中，应对接缝宽度，密封胶及其基层材料（底涂料、防粘材料、背衬材料）选用、密封胶基层辅助材料的相容性、背衬材料嵌入深度等项目进行隐蔽检查，并应填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5.1.6  密封胶的施工环境温度宜为5℃-35℃，注胶施工现场应清洁、平整、无粉尘，并应有良好的通风，空气相对湿度宜为35%~75%；。
5.1.7 进场密封胶组批及抽样和检验项目，宜符合本规程附录A中表A的要求。
5.1.8 接缝密封工艺质量控制检测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B的规定。
5.1.9  密封胶施工必须符合下列安全规定：
1 严禁在雨天、雪天和五级风及其以上时施工；
2建筑周边和预留孔洞部位，必须按洞口、临边、洞口防护规定设置安全护栏和安全网；
3 建筑坡度大于30%时，应采取防滑措施；
4 施工人员应穿防滑鞋，特殊情况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并扣好保险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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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密封胶及配套材料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设计要求应对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检查，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确认，纳入工程技术档案；
2 对材料的品种、规格、包装、外观和规模应进行检查验收，应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确认，形成相应验收记录；
3 建筑密封胶进场检验应执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并应提出进场检验报告；
4 进场检验报告的全部指标均达到产品标准规定应为合格，不合格材料不得在工程中使用。
5 密封胶应在干燥、通风、阴凉的场所贮存；
6 密封胶的保质期不得超过6个月。
5.2.2密封胶施工应在建筑构件、组件和设备安装施工完成且验收合格后进行。
5.2.3密封胶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技术措施，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批准后方可实施。
5.2.4 密封胶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提供密封胶与基材及其辅助材料相容性试验报告。
5.2.5 密封胶施工环境温度宜为5℃-35℃。施胶及固化期间，应记录现场每日天气条件、温度、湿度、风力等情况。
5.2.6 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应经过现场和实际施工操作培训，并持证上岗。
5.2.7 施工单位首次采用的密封胶及其基材、接缝部位及形式、接缝或节点密封构造做法等工况，应在接缝密封施工前，进行接缝随批剥离粘结性测定。
1 取与设计构件或组件同质量的基材，随构件或组件同时分别按施工程序清洗、涂施密封胶；
2 注施的密封胶在第5.1.6条规定的作业条件下放置，单组分放置时间为7d，双组分放置时间为3d；
3 从胶条一端以垂直或大于90°方向用力剥离密封胶，检查密封胶发生粘结破坏或内聚破坏现象，记录内聚破坏百分比；
4 测定中，如果密封胶发生断裂，表明粘结良好；如果在胶内气孔或缺陷处发生断裂，表明施工操作技术有问题。
5.2.8密封胶施工前应准备下列机具及物品：
1 机具包括专用混胶设备、电动挤出枪、手动挤出枪及金属枪嘴、扫帚、刮刀、钢丝刷、压辊、抹刀、油漆刷、剪刀、盒尺等；
2 物品包括基材清洁剂、防污胶带、防护材料等。
5.2.9 密封胶施工中的安全措施、劳动保护、消防环保等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61584221]5.3 操作工艺
5.3.1 密封胶施工流程应符合图5.3.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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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   密封胶施工流程
5.3.2 混凝土接缝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5.3.2的规定。
表5.3.2混凝土接缝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接缝平直度
	3
	拉线和尺量检查

	接缝高低差
	2
	和尺量检查

	接缝宽度
	5
	尺量检查


注：本表仅用于装配式建筑混凝土构件。
5.3.3 混凝土接缝有下列缺陷之一时，应制订专项修整方案：
1 接缝允许偏差满足第5.3.2条规定且最大偏差值超过允许偏差植的1.5倍时；
2 接缝处存在少量气泡及边角破损等一般缺陷；
3 接缝处边角破损尺寸较大的严重缺陷。
5.3.4 接缝清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层应洁净、干燥，并应无油污、无灰尘；
2 基层应牢固，表面应平整、密实，不得有裂缝、蜂窝、麻面、起皮和起砂等现象。
5.3.5 填装背衬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背衬材料宽度宜为接缝宽度的（1.3-1.5）倍，背衬材料与接缝两侧基材间不得留有空隙；
2 背衬材料的嵌入深度应为密封胶的厚度；
3 背衬材料应在接缝中均匀、连续铺设；
4 当接缝深度与密封胶设计厚度相接近时，接缝可不填装背衬材料，但应在接缝的底面设置防粘材料。
5.3.6 在接缝两侧基材外表面应粘贴防污胶带。防污胶带应粘贴牢固、平整、顺直；防污胶带应在施胶作业当天进行粘贴，施胶作业完成当天进行揭除。
5.3.7 底涂料的涂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涂料涂刷应薄而均匀，不得少涂、漏涂、多涂；
2 底涂料施工应在施胶前15min-30min内进行。若底涂料施工完成后未能于同一天及时施胶，再次施胶之前应重新涂刷底涂料。
5.3.8 嵌填密封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组分密封胶可直接使用，多组分密封胶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配合比投料，并使用专用的混胶设备混合均匀，已混合的密封胶必须用专用胶枪抽取施胶，并应在适用期内使用；
2 密封胶宜采用电动或手动挤出枪嵌填。施胶时应根据接缝宽度选用合适的枪嘴，采用筒装密封胶时，可将包装桶的塑料嘴斜切开作为枪嘴；
3 嵌填时应将枪嘴贴近接缝底部，并朝移动方向倾斜一定角度，边挤边以缓慢均匀的速度，使密封胶从底部充满整个接缝；
4 当密封胶填充深度超过30mm或接缝底部呈圆弧形时，宜采用二次填充法嵌填，即待先填充的密封胶固化后，再进行第二次填充。嵌填应饱满，不得有气孔和孔洞；
5 嵌填后应在密封胶表干前用刮刀进行压平和修整。
5.3.9 交叉接缝处嵌填密封胶时，应先在接缝交叉口处接入适量的密封胶，然后分别向各接缝方向牵引施胶。
5.3.10 密封胶表面修整应在施胶完成后且在密封胶表干前完成。修整时应逆着施胶方向，用抹刀对胶缝进行压实和整平，确保胶体饱满密实及表面平整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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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密封胶嵌填完成后，在材料固化前应避免灰尘、破损及污染，且不得踩踏。密封胶固化试件宜符合表5.4.1的要求。
表5.4.1 密封胶固化时间
	密封胶分类
	密封胶初步固化
	密封胶完全固化

	单组分密封胶
	7d
	14d

	双组分密封胶
	3d
	7d


注：表中密封胶固化时间应根据温度、湿度、通风等情况可作适当调整。
5.4.2 接缝密封在易受雨水冲刷的部位，应有接水设施或加铺卷材防护。
5.4.3 接缝密封胶外表面宜设置防护层或饰面层。防护层或饰面层与密封胶之间应设置隔离层，防止密封胶三面粘结。
5.4.4  接缝密封部位的外观质量应全数检查，若发现密封胶开裂、龟裂及裂缝或接缝部位渗漏等情况应及时处理。
5.4.5 接缝密封施工完成后，如必须进行其他工种的施工，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密封胶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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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密封胶及其基层材料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出厂合格证明、质量检验报告和进场检验报告。
5.5.2密封胶与基材及其基层材料之间应具有相容性。
检查方法: 检查有关相容性试验报告。
5.5.3 接缝密封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5.5.4 注胶施工的密封胶应按检验批随机抽取1%试件进行，剥离粘结试验，密封胶不得发生粘结破坏或内聚破坏的百分率超过10%现象。
    检查方法：检查密封胶粘结剥离强度试验记录。
5.5.5 接缝密封的基层应牢固，表面应平整、密实、不得有裂缝、蜂窝、麻面、起皮和起砂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施工记录。
5.5.6 密封胶嵌填应密实、连续、饱满、均匀，粘结牢固，不得有气孔、开裂和脱落等缺陷。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施工记录。
5.5.7 密封胶的宽度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和检查施工记录。
5.5.8 嵌填密封胶的表面应平滑，缝边应顺直，无明显不平和周边污染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5.9  接缝平直度允许偏差应为3mm,接缝高低差允许偏差应为2mm;接缝宽度允许偏差应为5mm。
    检查方法：拉线和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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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胶进场检验要求应符合表A的规定。
表A 密封胶进场检验要求
	组批和抽样
	外观质量检验
	物理性能检验

	组批：
同一类型、同一品种、同一级别的产品应按1t为一批进行检验，不足1t也作为一批 
抽样：
支装产品在该批产品中随机抽样3件包装箱，从每件包装中随机抽取（2-3）支样品，共取（6-9）支，总体积不少于2700ml或净质量不小于3.5kg 
    单组分桶装产品、双组分产品随机取样，样品总量为4kg，取样后应立即密封包装 
	外观：
   产品应为细腻均匀膏状物，无结块，凝胶。结皮及不易迅速分散的析出物
颜色：
    产品的颜色与供需双方商定的样品相比不得有明显差异。多组分产品各组分的颜色应有明显差异 
	表干时间、下垂度、挤出性（单组分）、适用期（多组分）、拉伸模量、断裂伸长率、定伸粘结性 












附录B 接缝密封工艺质量控制检测方法
B.0.1 本附录适用于在施工期间对接缝密封施工工艺进行的见证检测。
B.0.2 接缝密封施工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温度宜为5℃~35℃，空气相对温度宜为35%~75%；
2 注胶施工场地应清洁、平整、无粉尘，应有良好通风。
B.0.3 注施的密封胶应在第B.0.2条第1款条件下放置，单组分密封胶放置为14d，双组分密封胶放置7d。
B.0.4 接缝密封工艺质量控制应进行成品切胶剥离粘结性测定。
1 按随机抽取接缝数量（条）的1%且不少于3条试件进行检测；
2 试件应用刀切断密封胶并沿基材水平切出宽为10mm，长50mm的胶条；
3 按图B.0.4所示，用于紧握密封胶以大于90°方向剥离，检查结构胶发生内聚破坏或粘结破坏，记录内聚破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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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0.4切胶剥离粘结性检测
B.0.5 接缝密封工艺质量控制检测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切胶剥离粘结性检测不发生粘结破坏时，则控制结果判为合格；
2 切胶剥离粘结性检测发生内聚破坏且内聚破坏的百分率不超过10%时，则检测结果判为合格。
1) 当全部检测的合格点率为90%及以上时，则检测结果判为合格；
2) 当全部检测的合格点率小于90%但不大于8%时，可再取相同数量的试件进行检测。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格点率为90%及以上时，检测结果仍应判为合格。




















引用标准名录
1 《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
2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 16776
3 《石材用建筑密封胶》GB/T 23251
4 《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定》GB 30982
5 《建筑幕墙用中空玻璃弹性密封胶》JG/T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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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幕墙玻璃接缝用密封胶》JC/T 882
8 《金属板用建筑密封胶》JC/T 884
9 《建筑用除霉密封胶》JC/T 885
10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JC/T 907
11 《道桥接缝用密封胶》JC/T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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